
 

致理科技大學教師【推動實務教學】 
指導學生參與校外專業技藝(能)競賽獎勵申請表 

教師姓名  

所系(學部) 

名        稱 
 

候選資格 

(皆須符合) 

□本校講師以上專任(專案)教師，連續在本校任教二年以上 

□ 符合基本授課時數規定 

□ 該學年度通過本校教師評鑑，且成績達下列標準： 

服務項目成績達所屬學院或通識教育學部前50%。 

□ 無違反教學倫理之情事 

註：教師指導學生參與校外專業技藝(能)競賽具體事蹟如下頁說明表 

所 系 

（學部） 

教評會 

推薦結果 

□ 推薦 

□ 不推薦 

所 系 

（學部） 

主管簽章 

 

所系（學部） 

推薦意見 

（請推薦單位詳細填寫推薦理由與意見） 

院教評會 

推薦結果 

□ 推薦 

□ 不推薦 

院主管 

簽章 
 

審查會議 會議日期 承辦單位 承辦單位簽章 

推動實務教學 

獎勵補助 

評審委員會 
民國       年   月   日 教學發展處  

校教評會 民國       年   月   日 人事室 

 

審議結果 
□  通過；獎勵金額 _______________元 

□  不通過 



  

 

教師指導學生參與校外專業技藝(能)競賽具體事蹟說明表 

評審項目   加權 具體事蹟說明註1 

一、校重點競賽 4倍 

 

二、院重點競賽 2倍 

 

三、系重點競賽 1倍 

 

四、非重點競賽 0.5倍 

 

總分  

建議獎勵  

註1：請填寫該年度，於「教師評鑑辦法」之教學分項「四、教學輔導」中第四款所列各加分項。 

 

 


